[bookmark: _GoBack]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从轻、减轻处罚事项清单（草案征求意见稿）
	序号
	事项名称
	适用条件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裁量标准

	1
	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一）初次违法。
（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三）3年内未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四）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生产经营单位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记录教育和培训时间、内容、参加人员、考核结果等情况，未造成事故发生，有下列情形，给予从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从轻：在规定的相关裁量等次内适当从轻处罚。
减轻：在相关行政处罚规定范围内可以降低一个行政处罚裁量等次

	2
	生产经营单位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
	（一）初次违法。
（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三）3年内未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四）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制度规定进行了隐患排查治理，未如实记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包括记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不全面），未造成事故发生，有下列情形，给予从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从轻：在规定的相关裁量等次内适当从轻处罚。
减轻：在相关行政处罚规定范围内可以降低一个行政处罚裁量等次

	3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
	（一）初次违法。
（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三）3年内未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四）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生产经营单位按照规定组织应急救援演练，但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未造成事故发生，有下列情形，给予从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四）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
	从轻：在规定的相关裁量等次内适当从轻处罚。
减轻：在相关行政处罚规定范围内可以降低一个行政处罚裁量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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